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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

1、申请人需持经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和医疗救助（大病医疗保险或补充医疗保险）补偿后的结算单； 

2、申请人本人书面申请报告（包括家庭住址、户籍所在地、家庭经济情况、患病情况等内容）；

3、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申请人《低保证》或《低保边缘户证》、《五保供养证》、《优抚证》，《医疗救助证》等      相关证件复印件；

4、申请人诊断书原件或病志首页原件（如无原件需加盖就诊医院印章）； 5、营口市重特大疾病申请审批表（表里内容必须完整）
申请条件:

患重特大疾病的城乡低保对象、低保边缘户、五保对象、7～10级伤残军人、低收入老年人、重度残疾人以及其他特殊病人难以自付医疗费用且家庭贫困的人员，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后，所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同时可兼顾门诊医疗费用，经过各种补偿后需个人承担在1万元以上的贫困人员。
患重特大疾病的低保对象、低保边缘户、五保对象、7—10级伤残军人、低收入老年人、重度残疾人以及其他特殊病人难以自付医疗费用且家庭贫困的人员申请。


所需证件：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和医疗救助（大病医疗保险或补充医疗保险）补偿后的结算单；书面申请报告（包括家庭住址、户籍所在地、家庭经济情况、患病情况等内容）；申请人身份证、《低保证》或《低保边缘户证》、《五保供养证》、《优抚证》、《医疗救助证》等相关证件复印件；申请人诊断书原件或病志首页原件（如无原件需加盖就诊医院印章）。








申请





局纪委全程监督





市（县）区民政局医疗救助办进行调查，确认后填写重特大疾病救助申请审批表，于每个季度的第二个月20号之前将所需证件及重特大疾病救助申请审批表报市医疗救助办。











初审








受理、审核、审批





市医疗救助办对申报材料审核，符合重特大疾病条件的要入户调查，提出救助意见，报市医疗救助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审批。救助人群以外难以自负住院医疗费用的贫困患者，由市医疗救助办审核后报市医疗救助协调小组办公室审定，由协调小组组长或副组长审批。








受理部门：医疗救助办


业务咨询电话：2943608


内部监督电话：


2943502；2943807








实施依据：《关于对营口市城乡医疗救助对象实施医疗救助的补充意见》（营城乡医救助发〔2010〕1号）     《关于开展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的通知》（营民发[2012]24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营民发[2013]85号)















